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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3〕256 号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规范生活
垃圾焚烧单位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

管理流程的通知

各区绿化市容局，市分类中心，上海城投老港基地管理有限

公司：

根据《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上

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本市生活垃圾焚

烧设施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沪环土〔2023〕79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为规范本

市生活垃圾焚烧单位（名单详见《通知》附件 3）协同处置

一般工业固体废物（以下简称一般工业固废）管理流程，保

障设施安全、稳定、达标运行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主要原则

（一）能力统筹，有序协同。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应优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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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服务区域内生活垃圾、整治垃圾、湿垃圾残渣、装修垃

圾分拣残渣等垃圾的及时处置，有富余能力的方可协同处置

一般工业固废。

（二）总量控制，属地优先。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应结合

自身设施实际运行负荷，统筹安排年度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

废计划总量，原则上优先接受生活垃圾处置服务相同区域内

产废单位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。

（三）严控品质，安全处置。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应严格

管控一般工业固废进场品质，发挥焚烧设施最优效能，保障

设施稳定运营，污染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。

（四）政府引导，企业自主。市属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在

市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指导下，由上海城投老港基地管理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城投老港公司）自主选择符合进场条件的专

业收运单位或自行收运的产废单位（以下简称承运单位）签

订处置协议；区属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在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

指导下，自主选择符合进场条件的承运单位签订处置协议。

二、总量管理

（一）计划总量确定

每年 12 月 15 日前，各生活垃圾焚烧单位综合研判服务

区域内年度生活垃圾、整治垃圾等产生量、物流安排、处置

能力、设施负荷、设施设备检维修计划等情况，合理制定下

一年度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废计划总量并申报（申报表详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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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）。市属设施计划总量由城投老港公司向市分类中心申

报，区属设施计划总量由相关焚烧单位报区绿化市容管理部

门审核后，由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向市分类中心申报。

市分类中心根据各生活垃圾焚烧单位申报的年度计划

总量，综合考虑设施设计处理能力、全市物流安排、设施负

荷等情况，在 5 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意见，报市绿化市容局

复核，市绿化市容局在 5 个工作日内出具复核意见。

（二）处置量管理

严禁各生活垃圾焚烧设施超负荷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

废。市分类中心根据核定后的各焚烧设施年度计划总量和单

日进场量限值，在生活垃圾计量管理系统中设置报警值和关

停值。

进场量达到单日进场量限值 90%，生活垃圾计量管理系

统报警提醒焚烧单位控制一般工业固废进场物流；达到单日

进场量限值 100%时，焚烧单位应停止一般工业固废当日进场。

焚烧总量达到计划总量的 90%时，生活垃圾计量管理系统报

警提醒相关管理部门和焚烧单位；达到计划总量 100%时，生

活垃圾计量管理系统停止该设施一般工业固废承运车辆进

厂权限。

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受垃圾产量高、停炉维修、极端天气

等因素影响，处置能力不足时，市、区两级绿化市容管理部

门可暂停相关焚烧设施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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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处置费用及结算

（一）费用确定

按照“谁产生、谁付费”的原则，产废单位应当承担一

般工业固废的收运、处置费用。生活垃圾焚烧运营主体参照

生活垃圾处置成本各结构要素，综合考虑生活垃圾处理公共

产品属性的政府补贴回收和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废成本支

出、设施维护、环境影响治理等因素，合理确定协同处置收

费标准。在本单位服务场所显著位置（单位网站）或市固体

废物信息管理平台等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计价单位等

信息，广泛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费用结算

各焚烧设施运营主体按照处置收费标准签订处置协议

时，应在协议中明确处置费用结算标准和付款方式，可参照

生活垃圾结算时段按月结算，由承运单位直接交付至各焚烧

设施管理部门指定的收款账号。凡因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废

导致产生因收未收款项的，不得列入生活垃圾价格测算范围。

市级设施收取的处置费纳入上海市生活垃圾处置费结算平

台实行单独结算管理，并执行平台管理制度和相关审计审价

要求。区级设施收取的处置费由各区绿化市容部门负责纳入

相关监管审计。

四、日常管理相关事项

（一）区域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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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年度计划总量内，焚烧单位应优先保障其生活垃圾服

务区域内产废单位一般工业固废协同处置，处理能力有余量

的情况下可就近跨区承接其他区域产废单位的一般工业固

废处置业务。

（二）协议管理

各焚烧设施运营主体签订协同处置协议时，应遵循市场

化原则，形成适度竞争的承运环境，多个企业有参与意愿时，

不得仅签订唯一企业。协议中应明确承运单位签订协议后不

得转包或分包，并明确进场车辆权属（必须为承运单位自有

车辆）、车辆类型、作业管理规范等要求。

（三）车辆管理

进入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一般工业固废运输车辆应落

实专车专用并执行厂内计量管理制度，严禁任何承运单位将

生活垃圾运输车辆与一般工业固废运输车辆混合使用或混

装混运。各焚烧单位按照隶属关系统一为进场的一般工业固

废车辆向管理部门申报开通进场权限，申报时应提交收运协

议、处置协议、车辆信息等材料，车辆进场有效期应与处置

协议有效期一致。承接跨区业务的焚烧单位在申报车辆进场

权限时，应将跨区业务的种类、数量、产废区域等信息一并

向市分类中心报备。

市分类中心每季度汇总具有进场权限的承运单位和车

辆信息报市绿化市容局，市绿化市容局定期将相关信息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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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生态环境局。

（四）品质监管

严禁各生活垃圾焚烧设施超种类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

废。各焚烧单位应根据《通知》明确的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协

同焚烧一般工业固废清单中的种类签订处置协议，加强进场

一般工业固废品质鉴别。严禁超出协议规定的种类和数量协

同处置一般工业固废；严禁进场的一般工业固废混有危险废

物、负面清单规定的一般工业固废种类或来源不明的一般工

业固废。

（五）制度台账

生活垃圾焚烧设施运营主体应制定一般工业固废协同

处置运营管理制度，避开生活垃圾进场高峰时段，合理安排

一般工业固废进场物流，发挥焚烧设施最优效能。参照生活

垃圾处置相关标准，规范一般工业固废协同处置过程中的安

全、环保管理。建立一般工业固废管理台账，向本区或市级

绿化市容和生态环境部门报告一般工业固废处置情况。

五、现场事项管理流程

生活垃圾焚烧设施运营主体应承担一般工业固废协同

处置的主体责任，发现以下事项应分别按如下流程处理：

发现一般工业固废存在品质问题的，应立即禁止车辆卸

料，上报市分类中心停止该运输主体车辆进场权限；发现一

般工业固废混有危险废物、负面清单规定的一般工业固废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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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或来源不明的一般工业固废，将相关情况同时移交当地公

安或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处置。

发现进场车辆发生逃磅、压边等不规范计量行为的，应

立即制止，对拒不整改或三次以上重复发生的，立即上报市

分类中心停止该运输主体车辆进场权限。

发现生活垃圾作业车辆（即车辆在数据库中登记为生活

垃圾清运车辆）清运一般工业固废应立即禁止车辆卸料，将

情况上报市分类中心停止该运输车辆进场权限。市分类中心

按照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印发〈上海市绿化市容

行业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沪绿容规〔2023〕

2 号）要求，将相关行为作为企业失信信息录入上海市绿化

市容行业公共信用信息电子档案报送市绿化市容局；涉嫌违

法违纪的，移交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处置。

六、运营监管

市分类中心在审核车辆申报开通权限过程中发现提供

虚假材料的，应立即停止该单位收运车辆进场权限办理。焚

烧设施运营主体在协同处置过程中或者管理部门在日常监

管中发现一般工业固废承运单位存在转包、分包行为的，应

立即停止该运输主体车辆进场权限，并由相关焚烧设施运营

主体终止承运单位的协同处置协议。

市、区两级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所属生活垃圾处

置设施的监管工作，将一般工业固废协同处置品质管理、车



8

辆管理、计量管理等纳入设施监管考核。因一般工业固废协

同处置造成安全隐患、事故、污染物超标等问题的，市、区

两级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应一并纳入设施的运营监管考核。

市、区两级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应加强环卫作业企业承运

一般工业固废的监管工作，将一般工业固废规范承运情况纳

入环卫作业企业规范运输作业的评议内容。

七、信息公开

生活垃圾焚烧设施运营单位协同处置一般工业固废相

关信息对社会公开，包括生活垃圾焚烧单位名称、服务区域、

年度计划量、联系方式、收费标准等。每年 12 月 15 日前，

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和城投老港公司将计划协同处置一般

工业固废的市、区两级生活垃圾焚烧单位相关信息报送市分

类中心，市分类中心汇总审核相关信息后报送市绿化市容局，

经市绿化市容局确认后抄送市生态环境局。

市绿化市容局可根据生活垃圾处置需求适时动态调整

生活垃圾焚烧单位相关信息并通报市生态环境局。

本通知发布实施后，《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加

强一般工业固废纳入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管理规定的通知》

（沪绿容〔2016〕75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协同焚烧总量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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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协同焚烧总量申报表
焚烧设施

名称

运营单位

名称

设计处置

能力

（吨/日）

服务区域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一般工业固废协同处置收费标准

（元/吨）

申报总量

（吨/年）

区绿化市容局/城投老港公司意见：

分管领导签字：

公章：

日期：

市分类中心意见：

分管领导签字：

公章：

日期：

市绿化市容局意见：

公章：
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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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3 年 6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上海城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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